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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說 

 

轉變 

識                         分別識          境 

 

 

 

 

二分說 

 

轉變              見分 

         識                              

                                               相分 

 

 

 



三分說 

 

                       轉變                                   見分 

       識體                          自證分 

                                                                   相分 

 

 

 

 

 

 

 

 

 

 

 

 

 

 



 

 

 

 

 

 

 

 《成唯識論》 卷

1 

《成唯識論》 卷

7 

 

三分說 變，謂識體轉似

二分，相、見俱

依自證起故。依

斯二分施設我

法，彼二離此無

所依故。 

三能變識及彼心

所，皆能變似見

相二分，立轉變

名。所變見分，

說名分別，能取

相故。所變相

分，名所分別，

見所取故。 

導師： 

二分說 

窺基： 

三分說  

    

二分說 或復內識轉似外

境，我法分別熏

習力故，諸識生

時變似我法，此

我法相雖在內

識，而由分別似

外境現。 

或轉變者，謂諸

內識，轉似我法

外境相現。此能

轉變，即名分

別。……此所執

境，名所分別，

即所妄執實我法

性。 

一分說 



緣 真如（圓成實性）清淨境智 

緣 法界等流 >> 聞、思、修 >> 證 （緣 真如[圓成實

性]清淨境智） 

 

唯識無[離心實存的]境(義) 

先以識遣境 >> 後境、識俱泯 >> 證圓成實性 

 

 

生活中的可行運用： 

觀察思惟對事物之好惡可以改變 

>> 體會對事物的認識充滿了錯誤 

先體會現前的一切認識活動 是 遍計所執的情況 

 


